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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医疗保障局文件
莱医保发〔2019〕32 号

莱州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
三项制度实施方案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

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山

东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》和上级有关要求，根据医疗保障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

问题的决定》，关于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严格执行重大

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、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工作要

求，按照依法有序、科学规范、便捷高效的原则，将推行行政

执法“三项制度”工作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、政府信息公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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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和责任清单公布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规范行政执

法程序等改革任务协调推进，不断创新行政执法工作机制，促

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、合法规范，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水平，

加快建设法治政府。

二、任务措施

巩固三项制度工作实施成效，改进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，

按照各项新制度、新规定，在行政处罚、行政确认等各类行政

执法行为中全面推行三项制度。

（一）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。

1.强化事前公开。按照“谁执法谁公示”的原则，明确公

示内容采集、传递、审核、发布工作流程和责任机构，对各类

执法行为的基本信息、结果信息进行公示，规范信息公示内容

的标准、格式。

2.规范事中公示。各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时，必须主动出

示执法证件，向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表明身份；要出具行政执法

文书，主动告知当事人执法事由、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等内容。

3.加强事后公开。执法决定应向社会公布执法机关、执法

对象、执法类别、执法结论等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健全执法

决定信息公开发布、撤销和更新机制。

（二）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。

1.完善文字记录。规范行政执法的重要事项和关键环节，

做到文字记录合法规范、客观全面、及时准确。参照司法部制

定的行政执法文书基本格式标准，结合本系统执法实际，研究



— 3 —

制定统一适用的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文本。

2.规范音像记录。根据音像记录事项清单和相关管理制度，

根据行政执法行为的不同类别、阶段、环节和执法活动场所，

明确记录主体、设备配备、记录形式、记录要素、公开属性、

储存期限和方式、监督管理等要求。

3.严格记录归档。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规定，加

强对执法台账、法律文书、全过程记录资料的制作、使用、管

理和归档保存，确保所有行政执法行为有据可查。严格执行涉

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记录资料归档有

关规定。将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作

为案卷评查的重要内容，并为后期案件评查工作奠定基础。

（三）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
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，须报镇办公室进行法制审核，未经

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，不作出决定，确保每项重大执法决

定都合法适当，守住法律底线。

1.落实审核主体。

按上级配备要求，配备政治素质高、业务能力强的法制审

核人员，确保法制审核人员数量能够满足工作需要，保障法制

审核工作正常有序开展。

2.确定审核范围。

明确界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审核范围，编制重大执法决

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。

3.明确审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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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同行政执法行为，明确具体审核内容，重点审核执法

主体、管辖权限、执法程序、事实认定、行政裁量权运用和法

律适用等情形。

4.细化审核流程。各单位根据重大执法决定的实际情况，

编制法制审核工作流程，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，规范法制审

核工作方式和处理机制，规定法制审核时限，建立责任追究机

制。

三、工作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充分认识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对

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、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

环境、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作用。成立以局长为组长的“三项

制度”领导工作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联络、

协调各项工作的开展，各科室负责人为小组成员，负责涉及本

部门范围内的“三项制度”工作。

（二）做好保障措施。做好组织保障工作，落实机构、人员

及信息系统、装备、经费等保障措施，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相关

培训，同时及时了解推行情况，加强与司法局沟通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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